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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 ＧＢ燉Ｔ９３５９．５—１９８８《水文仪器总技术条件 基本环境试验条件与方法》进行修订，其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ａ）根据水文仪器的长期现场应用环境及室内模拟试验条件的可能性，删节了原标准中规定的有关
沙尘试验、长霉试验、太阳辐射试验以及低温低气压试验等选择试验项目和内容；

ｂ）本标准考虑到水文仪器及其他相关仪器通常会在野外应用现场同时经受大气条件下的雾湿与
淋雨等相应环境的迭加考验，同时也考虑到目前室内模拟试验环境条件的成熟性，故适当地补充并修订
了原标准规定的相应试验项目与内容；

ｃ）根据水文仪器多年实际应用及室内模拟试验等技术经验积累，本标准对原规定的有关环境参
数、仪器使用分类、试验项目内容均作了适当的调整和修订；

ｄ）为满足国际国内水文仪器的不同使用要求，本次标准修订还针对水文仪器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电
子元器件质量的提高，对试验的严酷程度进行了相应调整，提高或拓宽了有关试验考核参数，如工作上
限温度、大气压适应范围、振动扫频方式、跌落轴向次数等，以供不同试验目的、要求或具体产品标准编
制时选用；

ｅ）本标准规定并提出的十一个试验项目及内容，可供产品设计、制造、试验测试及相关产品标准、
技术条件编制时选择应用。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４０：１９８３《基本环境试验规程》和 ＩＥＣ６０７２１３０：

１９８４《环境参数及其严酷程度组的分类分级》。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Ｂ燉Ｔ９３５９．５—１９８８。
本标准由水利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水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文仪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负责起草，水利部水文仪器质检中心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陆旭、李刚、徐海峰、张玉成。
本标准于 １９８８年 １２月首次发布，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首次修订。
本标准委托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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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ＧＢ燉Ｔ９３５９．５—１９８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 实施

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文仪器的基本环境试验项目及参数、试验条件、试验方法等，以考核产品对使用现
场工作环境、运输贮存环境的适应能力。

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１７６５—１９７９ 测定耐湿热、耐盐雾、耐候性（人工加速）的漆膜制备法

ＧＢ燉Ｔ２４２１—１９９９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１部分：总则（ｉｄｔ６００６８１：１９８８）
ＧＢ燉Ｔ２４２３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ＧＢ燉Ｔ４７９６—１９８４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参数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ｉｄｔ６０７２１１：１９８１）
ＳＬ１０—１９８９ 水文仪器术语

 定义

本标准采用的术语定义与 ＧＢ燉Ｔ２４２１、ＧＢ燉Ｔ２４２３、ＧＢ燉Ｔ４７９６、ＳＬ１０等标准规定同义。

 试验项目及参数

 本标准根据水文仪器实际长期使用环境的差异，规定给出以下十一项试验项目，供各类产品具体
选择确定。

ａ）温度试验；
ｂ）湿度试验；
ｃ）雾湿淋雨试验；
ｄ）盐雾试验；
ｅ）压力试验；
ｆ）密封试验；
ｇ）振动试验；
ｈ）冲击试验；
ｉ）碰撞试验；
ｊ）自由跌落试验；
ｋ）倾斜、摇摆试验。

 本标准按照各类水文仪器产品使用环境的严酷程度并适当参照采用 ＧＢ燉Ｔ４７９６的规定，对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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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产品进行了分类分级，各对应试验项目分别规定以下基本试验参数，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环境试验分类、分组条件

环境

分类
环境参数 单位

Ａ类

室内用仪器

Ｂ类

室外用仪器

Ａ１ Ａ２ Ａ３ Ｂ１ Ｂ２

Ｃ类

水下

仪器

Ｄ类

船载仪器

Ｅ类

地面车载仪器

Ｄ１ Ｄ２ Ｅ１ Ｅ２

气候

环境

温度

湿度

大气压力

淋雨 雨强

贮存

温度

湿度

℃

％ＲＨ
℃

ｋＰａ

ｍｍ燉ｍｉｎ

℃

％ＲＨ
℃

５～３５ ０～４０ １０～４５ －１０～５０－２５～５５ ０～３５ ０～５０ －１０～５５ ５～４０ －１０～５０

８５

３０

９０

４０

９３

４０

９５

４０（凝露）
×

９３

４０

９０

４０

９３

４０
５６～１０５

（４２０～７８７．６ｍｍＨｇ）

× ０．１～４．０ × ０．１～４．０ × １．３～２．０

－４０～６０

９０

４０
化学

环境
盐雾 × ○  ○  ○

机械

环境

压力

密封

振动

振幅

加速度

频率

冲击
加速度

持续时间

碰撞
加速度

持续时间

自由

跌落

质

量

＜２０ｋｇ

＜５０ｋｇ

摇摆

倾斜

角度

时间

周期

ｋＰａ

Ｐａ

ｃｍ３燉ｓ

ｍｍ

ｍ燉ｓ２

Ｈｚ

ｍ燉ｓ２

ｍｓ

ｍ燉ｓ２

ｍｓ

ｃｍ

ｃｍ

（°）

ｍｉｎ

ｓ

× Ｖ

×
浸水

试验
× ×

× × × ±１ ×

５ ２０ × × ２０（带减振装置）
自动扫频：１０～１５０～１０
人工扫频：１０～５０～１０

× ２５
１０～１５０～１０

１０～５０～１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１１ １１ ６ １１

× × ５０ １００ ２５０

× × １６ １６ ６

高度：５０、１００ 次数：３次燉每轴向

高度：１０、２５ 次数：３次燉每轴向

× ２２．５ ×

× １０～１５ ×

× ８ ×

注：“”表示需要考虑此项，“×”表示不考虑此项，“○”表示在产品标准中自选项目。

． Ａ类：室内用仪器类
适用于有气候防护措施的室内使用的水文仪器，如各种远传记录器、显示仪、通信控制仪以及各种

遥测中心站监控仪等。该类仪器的防护设施一般能避免风、雨、雪、尘、日照等的直接或间接侵袭。其中
按环境分组为：

ａ）Ａ１组：有温度、湿度控制的密闭场所（如一般空调室）。在使用和运输贮存中有轻微的振动、
冲击。

ｂ）Ａ２组：无温度、湿度控制的非严格密闭办公场所（如一般工作室）。在室外的气温较低时（低于

０℃），允许用加热器提高室温；在使用和运输贮存中有振动、冲击。
ｃ）Ａ３组：无温度、湿度控制，可以与户外直接相通并有简单气候防护的场所（如各种水文遥测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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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继机、数据采集固态存储仪等一般仪器站房）。在使用中有盐雾，在运输贮存中有振动、冲击等。
． Ｂ类：室外用仪器类
适用于无气候防护措施的测井、简单掩蔽或野外现场暴露场所使用的水文仪器，如各种流速、水位、

雨量、蒸发、泥沙等水文要素常规测验的传感器。该类仪器的防护措施一般很难避免风、雨、雪、尘、日照
等的直接或间接侵袭。同时，在使用中有雨淋、盐雾，在运输贮存中要承受振动、冲击等。其中按环境分
组为：

ａ）Ｂ１组：掩蔽场所。可基本防护日晒、雨淋、风、雪、冰雹等的直接侵袭。如水文仪器的工作棚屋、露
天防护箱、简陋的水位测井、仪器室、缆道控制室等。

ｂ）Ｂ２组：野外暴露场所。现场直接承受日晒、雨淋、风、雪、冰雹等的侵袭。如水位、雨量、蒸发等传
感器、水文缆道设施等。
． Ｃ类：水下仪器类
适用于江河、湖泊、水库、明渠及地下涵管等自由水体中，直接承受水压、水浸、水生动植物群以及漂

浮物侵袭的水文仪器。如各种流速传感器、水位压力传感器、超声换能器、泥沙采样器等。该类仪器等在
使用中有因水流冲击引起的振动、泥沙冲刷等，使用中要防盐雾、密封，在运输贮存中有振动、冲击等。
． Ｄ类：船载仪器类
适用于安装在机动、非机动船的舱内、舱外进行作业的水文仪器，如各种流速仪计数器、流速测算

仪、船用水文绞车、超声波测深仪等。该类仪器在使用中要防盐雾、密封，在运输贮存中要承受振动、冲
击、碰撞和摇摆。其中按环境分组为：

ａ）Ｄ１组：安装在机动船工作。
ｂ）Ｄ２组：安装在非机动船工作。

． Ｅ类：地面车载仪器类
适用于安装在水文巡测车或防汛指挥车上使用的水文仪器，如各种流速流量测算仪、计数器、绞车、

铅鱼、遥测通信控制机等。其中按环境分组为：
ａ）Ｅ１组：安装在有气候防护及温度控制的密闭车辆内工作。在使用、运输及搬运中有强烈的振动、

冲击和碰撞。
ｂ）Ｅ２组：安装在无气候防护及温度控制的普通车辆内工作。在巡测作业中产品直接承受户外自然

空气、阳光、雨滴或露水的侵袭，在使用、运输及搬运中有强烈的振动、冲击和碰撞，使用中要防盐雾、
密封。

 基本环境试验项目的确定及表示方法

 本标准全面规定出有关水文仪器各环境分组产品的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和项目内容，对于各门类或
组别产品在具体选择应用时，应根据该产品的使用特征和产品标准所规定的有关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等条文加以确定。
 在编制产品通用标准时，应明确规定出该产品的环境分组、试验条件、试验项目、参数及方法等，对
在本标准中已明确的有关具体试验内容，可以直接引用条文号。（可参见 ＧＢ燉Ｔ２４２１、ＧＢ燉Ｔ２４２３）。
 在进行各种环境试验之前，对被试产品需测试的基本性能指标应在提供的产品标准（或技术条件）
中有明确规定。
 在水文仪器的产品标准条文中，表示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时，应按下述格式注明：
示例：
产品必须按 ＧＢ燉Ｔ９３５９—２００１《水文仪器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之规定，按 Ａ２组别、第 ６．３条

方法进行试验。
 当水文仪器产品使用在特殊环境中时，应在该产品的技术标准中另行明确规定其环境条件及试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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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试验

 目的
确定受试产品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中运行工作的性能；
确定受试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对环境高低温变化的适应能力。

 试验条件
根据受试产品标准确定的环境试验类组，按表 １规定的使用温度范围和贮存温度范围进行。受试产

品处于非包装状态。
 试验方法
本标准原则规定水文仪器的温度循环试验按以下时序进行，即先常温、后低温、再高温，特殊情况下

也可直接从低温曲线时段做起，具体试验分步时序见图 １。
． 常温试验
常温情况下，进行仪器功能性测试。

． 低温燉高温试验
降升温速率：一般为（０．７～１．０）℃燉ｍｉｎ，最大不超过 １．０℃燉ｍｉｎ；
恒温区允许温差：±２℃；

图 １ 温度循环试验时序图

．． 恒温时间及通电测试

ａ）额定使用下限温度试验
将受试产品置于高低温试验箱内，接通受试产品电源，使高低温试验箱内温度降至额定使用下限温

度，２ｈ后对受试产品进行性能测试。
ｂ）贮存范围下限温度试验
将受试产品处于断电状态，使高低温试验箱内温度降至贮存范围下限温度，放置 ４ｈ。
ｃ）恢复常温测试
贮存范围下限温度试验后，切断高低温试验箱电源，使受试产品随箱自然回温至大气条件下正常温

度。如受试产品有凝露时，可用干燥空气吹干，并通电预热 １ｈ后进行性能测试。
ｄ）额定使用上限温度试验
接通受试产品电源，然后使高低温箱内温度升至额定使用上限温度，２ｈ后对受试产品进行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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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贮存范围上限温度试验
将受试产品处于断电状态，使高低温试验箱内温度升至贮存范围上限温度，放置时间不少于 ６ｈ。
当贮存范围温度上限或下限值与额定使用温度上限或下限值相同时，此项可免试。
ｆ）重复额定使用上限温度试验
使受试产品随高低温试验箱回温至额定使用上限温度，接通受试产品电源，恒温不少于 ４ｈ后对受

试产品进行性能测试。
ｇ）正常大气条件温度试验
使受试产品随高低温试验箱自然回温至常温，从箱内取出 １ｈ后，接通受试产品电源进行性能

测试。
．． 性能测试及检查

ａ）受试产品在温度试验的各阶段的测试应规定为相同的要求，以便进行比较，性能测试的项目和
方法应在产品标准中明确规定。在各阶段温度上进行性能测试时，其测试次数应不少于 ３次。

ｂ）完成上述试验后，受试产品经目测检查，应无锈蚀、裂纹及涂敷层剥落等损伤现象；文字标志应
清晰；机械紧固部位无松动；控制操作结构应灵活；塑料件不应出现起泡、开裂、变形；电气接点无锈蚀。

ｃ）目测检查后，进行绝缘电阻测试，测试结果应达到受试产品标准的相应条文规定。

 湿度试验

 目的
确定受试产品在环境湿度变化下特别是高温高湿条件下使用和贮存的适应能力。

 试验条件
根据受试产品标准所规定的环境试验类组，按表 １确定其产品的使用温湿度和贮存温湿度参数，受

试产品应处于非包装状态。
 湿度试验方法

． 基本规定

ａ）试验箱内空气应能均匀地循环，箱内温度、湿度应能保持在规定指标的下列范围内：
温度波动：±２℃
湿度波动：±３％ＲＨ。
ｂ）试验箱内应有防止凝结水滴落在受试产品上的设施。

． 试验步骤

．． 初始检测

ａ）试验前按产品标准规定进行外观、性能和电气安全性检查。
ｂ）将受试产品放入试验箱内。在规定的额定温度下预热 １ｈ后，使试验箱内湿度逐渐上升到额定

湿度。
ｃ）在额定使用温度、湿度条件下，保持 ４８ｈ。

．． 中间测量
按产品标准规定，对受试产品进行机械性能和电气安全性检查测试，测试次数不得少于 ３次，然后

断开电源。
．． 贮存试验
将试验箱内的温度、湿度调至贮存条件并保持 ４８ｈ，在此过程中湿度应保持不出现 １００％ＲＨ。

．． 恢复
试验结束后，先停止加湿，然后取出受试产品在正常大气压条件下恢复 ２４ｈ。

． 性能测试及检查

ａ）试验后，对受试产品外观进行目测检查：应无锈蚀、裂纹、涂覆层剥落等损伤，文字标志应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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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件无松动；操作控制部分应灵活；塑料件应不起泡、开裂、变形；电气接点无锈蚀。

ｂ）性能测试结果应符合受试产品标准（技术条件）之规定。

ｃ）绝缘电阻、绝缘强度等电气安全性能应符合受试产品标准（技术条件）之规定。

 雾湿淋雨试验

 目的

确定在露天场所中工作的水文仪器产品在非包装状态下对雾湿淋雨环境的适应能力。
 试验条件
模拟试验场：专用雾湿淋雨试验室；
降雨强度：０．１～４．０ｍｍ燉ｍｉｎ；
雨水温度：５～３５℃（以和受试产品温度大致相同为宜，以防产品内部产生凝水）。
降雨方向：与水平面成 ９０°或 ４５°夹角。
降雨时间：１０～３０ｍｉｎ。
工作状态：非工作状态。

 试验方法

． 初始测量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按受试产品标准（技术条件）规定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性能、机械性能的检测。

ａ）清除受试产品水密结构处的灰尘和油污。

ｂ）将受试产品处于安装状态，以被试面与垂直方向成 ９０°或 ４５°夹角装于试验台上。停止降雨后，从
试验台上取下受试产品并清除其外部积水。
． 最后检测
外观检查应文字标志清晰，表面无损伤，打开机壳后，内部应无渗水，对受试产品进行电气性能及机

械性能的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受试产品标准（技术条件）之规定。

 盐雾试验

 目的

确定在沿海及港口工作且处于非包装状态下的水文仪器产品的元器件、零部件、机箱、电路主板的
抗盐雾腐蚀的性能，以评价受试产品在盐雾环境中的适应能力。
 试验条件
盐雾箱（室）必须用具有抗盐雾腐蚀能力的材料制成，且能保证调节和保持试验所需的各种参数

条件。
． 盐溶液用氯化钠（化学纯）和蒸馏水配制，其浓度为重量的 ４．９％～５．１％，雾化后的收集液，除
挡回部分外，不得重复使用。
． 雾化前的盐溶液的 ｐＨ在 ６．５～７．２（３５℃）之间。配置盐溶液时，允许用化学纯以上的稀盐酸或
氢氧化钠溶液来调 ｐＨ，但浓度仍须符合 ９．２．１的规定。
． 盐雾箱（室）的有效空间的温度为（３５±２）℃。
． 用面积为 ８０ｃｍ２的漏斗收集连续雾化 １６ｈ的盐雾沉降量，其有效空间内任一位置的沉降率为

１．０～２．０ｍＬ燉ｈ（８０ｃｍ２）。

． 本试验采用连续喷雾法，推荐的标准持续时间为 １６、２４、４８、９６、３３６、６７２ｈ。具体采用可参见
表 ２。
． 若用喷嘴产生盐雾，压缩空气应经预热和加湿处理，并保证与试验室温度一致及不含油污、灰尘
等有害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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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试验时间选择与合格要求

类别

镀层

底金属

铜

铜和铜合金

镀种

锌

镉

铜—镍—铬

银

金

镍

镍—铬

试验时间

ｈ

４８

９６

４８

２４

４８

９６

合 格 要 求

表面不出现白锈

（镀层后处理为钝化）

表面不出现棕锈

表面无铜绿

表面无灰色或浅绿色腐蚀物

表面无浅绿色腐蚀物

元器件、零件

接插件、装配板

铝和铝合金

油漆漆膜

４８

２４
外观检查，电性能测量符合要求

９６
主要表面无白色腐蚀产物

（阳极氧化后封闭处理）
参照 ＧＢ燉Ｔ１７６５

 试验方法

． 试验样品数量
一般为每种 ３～５件，特殊情况按产品技术条件规定。

． 初始检测
除去样品表面灰尘和油污，进行外观检查及其他项目的性能测定。

． 试验

ａ）试验样品在盐雾试验箱（室）中，按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试验，持续时间按 ９．２．５选取。
ｂ）试验样品放置位置由有关标准确定，一般按使用状态平行放置（或系）于试验架上，板状样品需

使受试面与垂直方向成 ３０°角。
ｃ）试验样品不得互相接触，其间隔距离以不影响盐雾自由降落在样品上及样品上的盐溶液不得滴

在任何其他样品上为准。
． 恢复
试验结束后，用流动水轻轻洗掉试验样品表面盐沉积物，再用蒸馏水漂洗，并放入（４０±２）℃的烘箱

中干燥 ２ｈ，然后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 １～２ｈ。
． 最后检测
按产品标准规定，恢复后的试验样品应及时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性能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产品标准

（技术条件）之规定。

 压力试验（静水试验）

 目的
确定在水下所使用的水文仪器产品的水密元件结构或壳体对水静压力的适应能力。

 试验条件

ａ）压力表的量程选择应以试验压力的 １．５倍为宜。
ｂ）压力表准确等级不应低于 １．５级。
ｃ）水温与试验样品温度差应在±５℃范围内。

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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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处于非工作状态下的受试产品置于压力试验装置中。试验压力 牘为 ２５０ｋＰａ和 ６００ｋＰａ。
． 按图 ２压力试验升压阶梯图进行，循序为：升压到规定值，保持时间可选择２ｍｉｎ、５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２ｈ、８ｈ或 ２４ｈ，再降至正常大气压。

图 ２ 压力试验升压阶梯图

ａ）当压力升到 ７５％牘后，升压速率可控制在 １０ｋＰａ燉ｍｉｎ范围内。
ｂ）当压力升到额定试验压力 牘时，保持时间不得少于 ８ｈ。

． 取出受试样品，擦试干净，在正常大气压条件下恢复 ３０ｍｉｎ。
． 按产品标准（技术条件）的规定，检查受试产品的外观，不得有刚性变形；受试产品在压力试验
中其密封部位不得产生气泡。对受试产品的机械性能、电气性能及工作特性的检测结果，应符合产品标
准（技术条件）之规定。

 密封试验（浸水试验）

 目的
确定水文仪器产品上的零部件、设备在规定压强和时间内浸水的密封性。

 试验条件
将试验产品浸置于水容器中的规定深度或高压容器中，对试验样品施加规定的压强。

 初始检测
按产品标准的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机械性能及电气性能检测并检查所有密封部件是否

安装正确。
． 预处理
必要时按有关标准对试验样品及密封处进行预处理。

． 试验条件

ａ）将试验样品按技术条件规定全部浸置于水容器或高压容器中。
ｂ）试验样品应能经受表 ３所给定的水深静水压力值或相应压差值。
ｃ）产品标准应规定持续时间。优选值为：２ｍｉｎ、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２ｈ、８ｈ、２４ｈ。当用液槽时，

规定水深应从液面到试验样品的最高点间进行计算。
当用高压容器时，水压应按表 ３规定的压差进行调节。
ｄ）试验中受试产品的温度应高于水温，低于水温时以加 １０℃为限。温差应不超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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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无特殊规定时，试验期间受试产品均处于非工作、断路状态。
表 ３ 给定水深或相应压力

静水水深

ｍ
相应压差（２５℃时）

ｋＰａ
１．００ ９．７８
１．５０ １４．６７
４．００ ３９．１２
６．００ ５８．６８
１０．００ ９７．８０
１５．００ １４６．７０
３０．００ ２９３．４０
４５．００ ４４０．１０

． 恢复
试验结束后，拭净试样表面的水迹并晾干。

． 最后检测
对试验样品进行检查应无渗水、外观检查、机械性能及电性能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产品标准（技术

条件）之规定。

 振动试验

 目的
确定受试产品在包装状态下，在使用、运输及搬运过程中经受振动的适应能力及结构的完好性。
对于 Ｄ类、Ｅ类产品应在非包装状态下进行试验。

 试验条件
产品振动试验条件见表 ４。

表 ４ 振动试验条件

试验

程序
试验条件 Ａ类

室内用仪器
Ｂ类
室外用仪器

Ｃ类
水下仪器

Ｄ类
船载仪器

Ｅ类
地面车载仪器

振
动
响
应
检
查

频率循环范围
自动 １０～１５０～１０Ｈｚ
人工 １０～５０～１０Ｈｚ

２～８０～２Ｈｚ
自动 １０～１５０～１０Ｈｚ
人工 １０～５０～１０Ｈｚ

扫频速度 １倍频程燉ｍｉｎ １倍频程燉ｍｉｎ １倍频程燉ｍｉｎ
驱动振幅或加速度 ５ｍ燉ｓ２ ±０．７２ｍｍ或 ５ｍ燉ｓ２ ５ｍ燉ｓ２

工作状态 非工作状态 非工作状态 非工作状态

耐

久

试

验

扫

频

试

验

法

定
频
试
验
法

扫频循环范围 １０～１５０～１０Ｈｚ
扫频速度 １倍频程燉ｍｉｎ

驱动振幅或加速度 ５ｍ燉ｓ２ ２０ｍ燉ｓ２

循环次数 ２次燉每轴 １０次燉每轴
工作状态 非工作状态

频率 １０～５０～１０Ｈｚ
振幅或加速度 ±１ｍｍ

保持时间 ４０ｍｉｎ燉每频率点上

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

— —

— —

— —

— ２５Ｈｚ
…… ±１ｍｍ

—
３０ｍｉｎ燉每

频率点上

— 工作状态

１０～１５０～１０Ｈｚ
１倍频程燉ｍｉｎ
２０ｍ燉ｓ２

１０次燉每轴
非工作状态

工作

状态

试验

条件

扫频循环范围：１０～１５０～１０Ｈｚ
扫频速率：１倍频程燉ｍｉｎ
加速度：２次燉每轴
循环次数：２次燉每轴

重复振动响应检查 试验条件同振动响应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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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方法

． 受试产品必须经受三个轴向上的振动试验。若因振动设备限制，不能实现三个轴向的振动试验
时，对于允许改变正常放置位置的产品，可借助于改变放置位置予以实现；对于不允许改变正常放置位
置的产品，则延长一倍振动时间。
． 检查固定支架自身应无共振，然后固定受试产品，应模拟产品正常工作时的位置并紧固在振动
台上，受试产品的重心应位于振动台面的中心区域。对于 Ｄ类、Ｅ类产品应使激振力直接传给受试产
品，不应经过减震脚、把手或其他缓冲装置。
． 应避免紧固受试产品的装置（螺栓、压板、压条等）在振动试验中产生自身共振。
． 当必须脱去外壳或卸掉盖板后才能观察和测量受试产品内部构件的状况下，允许脱去外壳或
卸掉盖板；为观察受试产品共振部位和测量其振幅，或无法脱去外壳或卸掉盖板时，可用开孔的模拟箱
体代替受试产品箱体进行试验、观测。
． 试验步骤

．． 试验前准备
检查试验设备情况，准备进入工作状态。

．． 初始检测
将受试产品置于正常大气压条件下，按有关产品标准（技术条件）规定，进行外观检查和机械、电气

性能检测，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 振动试验

ａ）初始振动响应检查：按表 ４中规定的试验条件对受试产品分别在三个轴向上进行扫频。必要时
可降低扫频速率或在共振点上作短暂停留。对受试产品进行检查，以便确定导致下列现象的危险频率：
例如：（１）振动引起受试产品出现故障，性能超差、失灵。

（２）机械共振及其他响应现象。
ｂ）耐久试验：按表 ４中规定条件，采用扫频法或定频法进行振动试验。
ｃ）中间检测：受试产品在耐久试验结束时，对其工作特性按产品技术标准（技术条件）规定，进行

检测。
ｄ）重复振动响应检查：重复 ａ试验，并观测共振频率，共振点不应有较大的变化，如有较大变化，要

仔细检查受试产品是否有断裂、变形、紧固件松动或其他隐患等现象，若有则采取措施加以排除。
ｅ）恢复：受试产品在正常大气压条件下进行恢复，恢复时间不得少于 １ｈ。
ｆ）最后检测：按产品标准（技术条件）规定，对受试产品进行性能测试及外观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

其相应的规定。

 冲击试验

 目的
确定包装状态下的受试产品，在装卸运输过程中承受非多次重复性机械冲击的适应能力及结构的

完好性。
对于 Ｄ类、Ｅ类产品应在非包装状态下进行试验。

 试验条件
各组受试产品冲击试验环境条件见表 ５。

 试验方法
受试产品按其正常安装方式紧固在冲击台上，对带有减震器的产品，应连同减震器一道进行试验。

在冲击试验进行中不做中间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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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冲击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 单位

Ａ类

室内用仪器

Ｂ类

室外用仪器

Ａ１ Ａ２ Ａ３ Ｂ１ Ｂ２

Ｃ类

水下

仪器

Ｄ类

船载仪器

Ｅ类

地面车载仪器

Ｄ１ Ｄ２ Ｅ１ Ｅ２

加速度 ｍ燉ｓ２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脉冲持续时间 ｍｓ １１ １１ ６ ６ ６ １１

冲击次数 次 ６个面、每面 ３次，共 １８次

对应速度变化量 ｍ燉ｓ ０．７０ ２．１０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３．５

脉冲波形 非正弦波

工作状态 非工作状态

． 初始测量
将受试产品置于正常大气压条件下至少 １ｈ，使之达到温度稳定，然后按产品标准（技术条件）之规

定，对受试产品进行外观、机械及电气性能检测，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 冲击试验

ａ）按表 ５中规定条件，对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每个面连续冲击 ３次，共 １８次。结构和性能完全对
称的试验样品，允许减少一个相应的面或因重力作用、只有一个受试面时，总冲击次数仍为 １８次。但必
须在产品标准中加以规定。

ｂ）在冲击过程中可以在结构的刚性部位安装传感器、加速度表等进行监测。
ｃ）与受试产品连接的外部电缆、软管等，应具有足够长度，不得妨碍试验中的弹跳冲击现象。

． 最后检测
冲击试验结束，将受试产品取下，在正常大气压条件下恢复 ３０ｍｉｎ后，进行目测：外观无损伤，构件

无破裂、变形，紧固件无松脱，元器件无损伤、无脱落。机械性能、电气性能检测结果应符合产品标准（技
术条件）之规定。

 碰撞试验

 目的
确定受试产品在包装状态下，在装卸运输过程中承受多次重复性冲击的适应能力及结构的完好性。
对于 Ｄ类、Ｅ类产品应在非包装状态下进行试验。

 试验条件
各组产品的碰撞试验条件见表 ６。

表 ６ 碰撞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
Ｄ类船载仪器 Ｅ类地面车载仪器

Ｄ１ Ｄ２ Ｅ１ Ｅ２

峰值加速度 ５０ｍ燉ｓ２ １００ｍ燉ｓ２ ２５０ｍ燉ｓ２

相应的脉冲持续时间 １６ｍｓ １６ｍｓ ６ｍｓ

相应的速度变化量 ０．４５３ｍ燉ｓ — ０．９５ｍ燉ｓ

碰撞次数 工作位置 ３０００次或三个互相垂直方向每轴 １０００次；１０～８０次燉ｍｉｎ

工作状态 非工作状态

 试验方法

１１

﹩﹣燉—



． 将受试产品置于正常大气压条件下，至少放置 １ｈ，使之达到温度稳定，然后按产品标准（技术
条件）对其进行外观检查、机械性能和电气性能的检测，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 受试产品应牢固固定在试验台上。当运输和安装方式为已知时，而且碰撞的最大作用力是沿垂
直方向时，则按该方向安装试验；当有两个以上安装位置时，应按相互垂直的轴向方向分别安装进行
试验。
． 受试产品置于安装状态，按表 ６规定进行试验。在试验中应对受试产品进行中间检测以观察产
品是否发生失效，一旦发现失效应立即停止试验。必要时可在受试产品的适当部位安装传感器、加速度
表或示波器进行过程监测。
． 试验结束后，取下受试产品置于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 １ｈ，按产品标准（技术条件）规定进行目
测检查：外观应无损伤，机械构件无破裂、变形；紧固件无松动，元器件无脱落。最后对受试产品进行机械
性能和电气性能检测，结果应符合产品标准（技术条件）之规定。

 自由跌落试验

 目的
确定受试产品在包装状态下经受粗鲁装卸的适应能力及结构的完好性。

 试验条件
产品自由跌落试验条件见表 ７。

 试验方法
将受试产品置于正常工作位置，按表 ７规定的高度悬挂于试验装置上，在释放时使干扰最小，自由

跌落在平滑、坚硬的混凝土面或钢质面上，一般跌落三次。
试验结束后，按有关标准的规定对受试产品进行外观检查及机械、电性能检测。
试验结果应符合产品标准（技术条件）之规定。

表 ７ 自由跌落试验条件

类别

试验项目 Ａ类 Ｂ类 Ｃ类 Ｄ类 Ｅ类

跌落高度，ｃｍ １０、２５、５０、１００，允许误差±１０％

次数燉每轴向 ３

工作状态 非工作状态

注：跌落高度选择一般应与产品自重成反比。

 倾斜、摇摆试验

 目的
确定受试产品在非包装状态下，在船舶上工作时对摇摆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及结构完好性。

 试验条件
试验在正常大气压条件下进行。带有减震器或工作平台的仪器应连同减震器或工作平台一起进行。

产品倾斜、摇摆试验条件见表 ８。
 试验方法

． 初始测量
调整好受试产品，按产品标准（技术条件）要求，对主要技术参数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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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倾斜、摇摆条件

项目

条件
角度 周期 方向 时间

倾斜 ２２．５° — 前、后、左、右 各 １５ｍｉｎ

摇摆 ２２．５° ８ｓ 前后、左右 各 １０ｍｉｎ

． 倾斜试验
将受试产品置于倾斜试验台上，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按表 ８规定分别向前、后、左、右进行倾斜试验，

并对主要技术参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产品标准（技术条件）之规定。
． 摇摆试验
按表 ８规定将受试产品置于试验台上，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按先前后，后左右的顺序进行摇摆试验，

并对主要技术参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产品标准（技术条件）之规定。
． 最后测量
试验结束后，在正常大气压条件下，对受试产品进行机械性能、电气性能及工作特性的检测，检测结

果应符合产品标准（或技术条件）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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